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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6-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天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投资”）拟

与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致储

能”）、深圳市新型储能产业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型储能基金”）、深圳欣能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欣能科技”）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远致健欣新质生产力储

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设立时

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聚焦以电化学

储能为主的新型储能电站、光储充一体化站场及相关产业链股权

项目，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50,000万元，其中天健投资出资 20,000

万元。

远致储能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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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资本运营集团为新型储能基金的有限合

伙人，远致储能为新型储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资本运营集团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天健投资与远致储能、新型储能基金

共同参与基金设立，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1票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深圳市远致

健欣新质生产力储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

徐腊平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五次

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参与设立深圳市远致健欣新质生产力储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项

目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X9FT9R

2.成立日期：2023年 5月 31 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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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清泉路 7 号 C

单元 C702

6.法定代表人：李安刚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关联关系说明：远致储能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资本运

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远致储能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远致储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深圳市新型储能产业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5J8GR32

2.成立日期：2023年 11 月 22 日

3.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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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651,000万元

6.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清泉路 7 号 C

单元 C702

7.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8.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30.72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30.72
中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 7.68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造城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50,000.00 7.68

深圳市前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7.68
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0 7.6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3.07
深圳市坪山区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54
深圳市光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54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54
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0.15

合计 651,000.00 100.00

9.关联关系说明：资本运营集团为新型储能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远致储能为新型储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https://www.qcc.com/firm/f6ea6a6cde15b51c5791cf204281656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cbceae9799e3e7896d69139229148d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e19e01bbb6140b6d51ba5e4043b6b4e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8678c061c7a04b1e7bb1ad160761fb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8678c061c7a04b1e7bb1ad160761fb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eaba1e0db297f462055d14cdc66b85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ec6cd5180fda879aab13acd0705817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eb838c92667ffe3d1b7613fcabbade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ed2608c5dd1fe17359a07664246adf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fca00a8a053093582207804b6bd173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a0afca5440a122fa7f31e91acfcde3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730a22075027c4b2ae084d20ba5d4e4b.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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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新型储能基

金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新型储能基金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三、其他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欣能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C7YFH9Q

3.成立日期：2025年 2月 18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肖光昱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 28 号中

宝物流中心附楼三层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融资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融资担保服务；

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破产清算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务；咨询策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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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发电技术服

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

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海上风力

发电机组销售；海洋能发电机组销售；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

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气设备修理；

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数字视频监控

系统制造；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

含出版发行）；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

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

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二手车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0.失信被执行人

https://www.qcc.com/firm/e97518ce74bd9675ac2a9e4419f5525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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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欣能科技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健投资拟认缴的基

金份额。基本情况如下：

（一）基金名称

深圳市远致健欣新质生产力储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设立时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基金管理人

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基金规模

50,000万元人民币

（四）基金架构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00 0.2%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新型储能产业股权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00 39.8%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天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40.0%

有限合伙人
深圳欣能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 20.0%

合计 50,000 100%

（五）存续期限

本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成立，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存续期限为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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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中国境内以电化学为主的新型储能电站、光储充

一体化站场及能源管理系统、电站上游领域的产业链，包括锂离

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镁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原材料；元器件、

工艺装备、电芯模组、BMS、EMS、变流器（PCS）、系统集成、

建设运营、市场服务、电池回收与综合利用等重点环节的企业。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按《合伙协议》约定份额价格认缴基金

份额。所有有限合伙人的认缴价格遵循同份额同价原则，定价公

允。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深圳市远致储能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欣能产业

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型储能产业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天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

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运作期限

在合伙企业投资运作期限内，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期为 5年，

自首期出资到账日起算。投资期满后本合伙企业进入退出期，退

出期为 3年。经全体合伙人决议，合伙企业投资期或退出期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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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四）投资决策

1.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合伙企

业唯一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1）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

（2）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

（3）本协议或合伙人会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2.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组成：

（1）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 2 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2 名由天健投资

委派，1名由欣能科技委派。

（2）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 1 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确定，

负责召集并主持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3）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不从合伙企业领取任何报酬。

3.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1）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表决均采用书面形式，投资决策委

员会各委员一人一票；表决意见只能为同意或不同意，不得弃权，

不得附生效条件。委员未表决或表决弃权或表决意见附生效条件

的，视为同意。

（2）投资决策委员会全部议案的表决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

全部委员表决同意通过后方为有效决议。合伙协议对关联交易决

策及回避机制另有约定的，按协议约定执行。



10

（五）管理费

各方同意合伙企业在其运作期间应按下列规定向基金管理

人支付管理费：

（1）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按管理费计算基数的 1.5%/年支付

管理费。

（2）退出期内，合伙企业以按管理费计算基数的 1.2%/年支

付管理费。

（3）合伙企业首期管理费收费期间以运作期限开始之日起

至当年 12 月 31 日所余实际天数计收，在全体合伙人全额缴付首

期认缴出资额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支付。

（4）合伙企业后续各年度管理费支付日为自然年度开始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如同一年度收费期间内合伙人分批新增实

缴出资的，可在合伙人分批实缴出资完成后 15个工作日内就新增

实缴出资收取管理费。

（5）如合伙企业账户无足够金额支付上述费用的，则顺延至

有可支付资金时支付。

（6）如合伙企业运作期限发生延期情况，则在延长期内不收

取管理费用。

（六）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应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下述原则及

顺序进行分配，并且在前一顺序未得到足额分配的情形下，不得

进行后一顺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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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返还：向全体合伙人按各自相对实

缴出资比例分配，直至每一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全部得以返还；

（2）全体合伙人门槛收益回报：若有剩余，则向全体合伙人

分配门槛收益回报，各合伙人门槛收益回报为该合伙人根据上述

第（1）项金额，按年化收益率达到每年 6%（单利）计算的金额，

核算年化收益率的期间自该合伙人相应的实缴出资额划付至合伙

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超额收益分配：若仍有剩余，该剩余的 80%向全体合

伙人按其相对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七）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兼并与收购、

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回购、管理层回购、股权/股份转让或者其他

法律法规及本协议允许的方式退出。

七、交易目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参与设立本基金是公司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与发展新质生

产力号召的关键举措。通过联合产业方设立专业基金，公司得以

快速切入储能赛道，战略性布局新能源基础设施领域。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1.本基金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未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因此基金能否成功设立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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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投资在具体投资过程中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

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

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基金的运作、管理、投资

决策及投后管理情况，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与资本运营集团及其

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0,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深圳市远致健

欣新质生产力储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认

为，设立本基金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5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深圳市远致健欣新质生产力储能资产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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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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